四川省市（州）测绘管理工作目标考核考评表

（2009年度）

被考核单位：（盖　章）
	考评项目及目标要求
	分配分值
	自查得分
	考评得分
	考评标准

	测绘管理机构建设

20分
	1、测绘管理办公室挂牌，并刻制印章
	3
	
	
	测管办为本单位内设机构扣2分；测管办为事业单位扣2分；未刻制印章扣1分

	
	2、明确分管领导和管理部门
	3
	
	
	分管领导非班子成员扣1分；未明确管理部门扣2分；管理部门独立设置加2分

	
	3、配备管理人员，落实工作经费
	3
	
	
	未配备专职管理人员扣2分；非内设机构人员管理扣1分；落实管理工作经费加2分

	
	4、制定测绘管理工作年度计划
	2
	
	
	未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扣2分

	
	5、指导、督促县（市、区）健全测绘行政管理体制
	5
	
	
	根据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测绘管理机构的具体落实情况评定

	
	6、测绘行政执法队伍建设
	4
	
	
	执法人员无执法证的扣2分；市级持证人员不足4人的扣2分；各县（区）持证人员不足2人的扣2分

	基础测绘和
质量管理20分
	7、基础测绘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
	5
	
	
	未编制规划的扣3分；未落实年度计划扣2分 

	
	8、基础测绘项目组织实施
	5
	
	
	未组织实施基础测绘相关项目扣5分

	
	9、独立坐标系统清理
	5
	
	
	未开展清理工作的扣5分；市、县级清理工作未全部完成的按比例扣分

	
	10、测绘质量监督检查
	5
	
	
	未组织开展质量监督检查工作扣5分


	测绘资质和

市场管理20分
	11、测绘资质转报及日常监督检查
	5
	
	
	资质材料审查不认真的扣2分；未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的扣2分

	
	12、测绘资质年度注册
	5
	
	
	未按时完成测绘资质年度注册工作的扣5分；年度注册材料审查不认真被省局纠正的扣1—5分

	
	13、测绘项目备案登记
	5
	
	
	未开展备案登记工作的扣5分；测绘项目备案登记率低于90%的扣3分

	
	14、测绘市场监管及违法测绘查处
	5
	
	
	未及时查处违法测绘活动每次扣1分；主动发现违法测绘活动并依法予以处理的加1—3分

	测绘成果管理和

地图市场监管20分
	15、成果提供审批与保密管理
	4
	
	
	未履行涉密成果提供审批手续的扣2分；未会同保密部门组织开展测绘成果保密检查的扣2分

	
	16、成果汇交与共建共享
	4
	
	
	未及时督促测绘单位依法汇交测绘成果的扣2分；本区域成果汇交率低于90%的扣3分；主动与相关部门签订共建共享协议的加1—3分

	
	17、测量标志管理
	2
	
	
	未积极申请开展普查工作的扣2分；主动申请并落实经费开展普查工作的加2分

	
	18、测绘成果应用服务
	2
	
	
	为区域规划、灾害治理和政府决策等主动提供相关测绘保障服务得2分；测绘成果应用服务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，受到应用单位书面肯定的加1—3分

	
	19、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和地图市场监管
	3
	
	
	按照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和地图市场监管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未会同教育部门在中小学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扣2分；未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地图市场检查扣2分

	
	20、整顿和规范地理信息市场秩序
	5
	
	
	按照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整顿和规范地理信息市场秩序工作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未出台贯彻意见扣3分；未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活动扣2分


	测绘法制宣传10分
	21、学习贯彻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》和省政府《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	5
	
	
	政府未出台贯彻意见的扣4分；积极开展测绘宣传并报送相关政务信息的加1—3分

	
	22、组织“8.29”测绘法宣传日活动
	5
	
	
	未被市级以上新闻媒体报道的扣2分；未组织集中宣传活动的扣2分；未及时提交活动总结的扣2分

	工作创新与

协调10分
	23、结合实际，开展测绘统一监管，推进基础测绘，提高测绘保障服务水平的创新性工作和探索性措施
	5
	
	
	市州测绘工作得到当地政府领导的肯定与表扬加3—5分；测绘保障服务工作得到政府相关部门书面表扬加2—3分

	
	24、加强与上级管理部门的信息沟通与工作配合，重视对下级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检查
	5
	
	
	未按时组织完成测绘年度统计工作的扣3分；测绘管理人员违反廉政建设规定被处分的扣5分； 不按时报送目标考核相关材料的扣10分

	
	合　　计
	100
	
	
	


